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普府复字（2025）第28号

申 请 人：丁某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室
被申请人：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 所 地：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68号
法定代表人：王元，职务：局长
第 三 人：中国***上海有限公司
申请人丁某因不服被申请人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的普陀人社认（2024）字第***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经延期，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普陀人社认（2024）字第***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1、申请人在工作时间发病是因为在公司组织的龙舟训练中的高强度用力和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所造成。2、申请人病案中有“高血压”二字，其实是说申请人在送医检查时有因为疼痛造成的血压升高，并不是说当时的高血压引起的主动脉夹层，且申请人的高血压一直处于临界值，按时服药，未有高血压的就医记录。3、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高血压病，也可以是因为身体承受的重力、瞬间的运动幅度和强度所引起。4、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保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则推定为工作原因，可以认定工伤。故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丁某为中国***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员工，双方签订过一份自1999年8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4年10月17日，丁某在参加公司组织的运动会训练时后背疼痛，先后至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腰痛、主动脉夹层形成。申请人在单位组织的活动突发疾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情形，不应当认定或视同工伤，故作出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
第三人称：第三人认可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请求复议机关依法审理。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上海公司注册地位于上海市普陀区。2000年8月2日，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1999年8月1日生效，申请人工作内容是综合管理。
2024年10月17日下午15时30分许，申请人在上海市普陀区长风公园水上运动中心参加公司组织的龙舟训练。申请人在训练中突发腰间和后背部位疼痛，随即被送往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经诊断为腰痛、高血压。当日，申请人转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诊断，被诊断为主动脉夹层形成、高血压。
2024年11月11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认定的受伤程度为主动脉夹层B型，事故伤害（患职业病）经过简述为：“2024年10月17日15:30分左右，我司员工丁某参加公司组织的体育活动过程中，突发后背撕裂样疼痛，经同事叫120急救送至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急救室检查，确诊为主动脉夹层撕裂累及内脏血管，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遂又经120转运至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手术治疗。”同年11月18日，被申请人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第三人送达文书。12月25日，被申请人作出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申请人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并向申请人、第三人送达了文书。申请人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用工合同、就医记录、单位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工伤认定申请表、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人社局工伤认定调查记录、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认定的法定职权。被申请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程序合法。
在案证据可以证明，申请人系在第三人组织的活动中突发疾病，并非受到事故伤害或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故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普陀人社认（2024）字第***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Ｏ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二、《工伤保险条例》
[bookmark: tiao_5_kuan_1]第五条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
[bookmark: tiao_5_kuan_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bookmark: tiao_5_kuan_3]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
三、《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第五条　（管理部门）
　　……
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的具体管理工作。
[bookmark: tiao_14_kuan_2]第十四条　（认定工伤范围）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视同工伤范围）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从业人员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从业人员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从业人员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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